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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9�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5-002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张

仁华女士的通知，张仁华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550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8.61%，占公司总股本的7.11%）质押给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初始交易

日为2015年1月21日，股份质押期限自该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已在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张仁华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5415.902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86%。

其中，本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55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1%。 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张仁华女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41万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0.28%。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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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承诺

（一）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前相关事项的承诺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医药” 、“公司” 或“发行

人” ） 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已于2014年12月24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14年12月25日提交了封卷材料， 并于

2015年1月21日取得了 “证监许可【2015】87号” 发行核准批文。

遵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

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

257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自取得发行核准批文日（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

承诺函出具之日期间发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主要事项说明如下：

1、注册会计师没有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和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

形出现。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

断的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对自取得发行核准批文日（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承诺

函出具日，瑞康医药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

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

准备忘录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号）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

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仁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的情形；其他发行对象及其最

终投资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

源于最终投资人的自有资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及其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包含

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公司承诺：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等。

公司承诺：本次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稿无差异。

（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前事项的承诺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已于2014年12月24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14年12月25

日提交了封卷材料，并于2015年1月21日取得了 “证监许可【2015】87号” 发

行核准批文。

遵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

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

257号）的相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作为瑞

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瑞康医药自取得

发行核准批文日（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生的事项

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主要事项说明如下：

1、注册会计师没有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出具的报告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

断的事项。

综上所述，自取得发行核准批文日（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瑞康医药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

录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号）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

国金证券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仁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的情形；其他发行对象及

其最终投资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

金来源于最终投资人的自有资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

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

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国金证券承诺：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等。

国金证券承诺：本次向发行对象提供的材料与封卷稿无差异。

（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前事项的承诺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已于2014年12月24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2014年12月25

日提交了封卷材料，并于2015年1月21日取得了 “证监许可【2015】87号” 发

行核准批文。

遵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

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

257号）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瑞康医

药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人律师，对瑞康医药自取得发行核准批文日

（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期间发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就主要事项说明如下：

1、注册会计师没有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报告和本所出具的

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材料

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未发生更换。

10、公司未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作出盈利预测。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

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

断的事项。

综上所述，自取得发行核准批文日（即2015年1月21日）至本承诺函出具

日，瑞康医药未发生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

录第5号》、《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号）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

本所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仁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的情形；其他发行对象及其最

终投资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

源于最终投资人的自有资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及其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包含

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本所承诺：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等。

二、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内容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中，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

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内容详情参见以下附件：

附件1：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13名投资者共用范本）

附件2：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5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102名投资者共用范本）

附件3：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附件4：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对象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保荐机构对瑞康医药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并取得了瑞康医

药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声明；查阅并取得各发行对象与公

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取得了相关发行对象的营业执照、发行

对象出具的其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联关系情况的说明文

件；取得发行对象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说明文件及相关佐证材料；对于资金来

源包含资产管理计划的发行对象，通过查阅相关资产管理计划最终出资人资

料，取得相关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取得发行对象关于认购资金最终

来源的承诺，对瑞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情况进行核

查。

（二）发行对象资金来源情况及核查意见

1、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仁华出具承诺函

保荐机构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仁华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张仁华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的情形。

2、认购对象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汇添富基金于2014年10月24日出具《关于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

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有关事

项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拟设立和管理的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

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

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均为汇添富基金自主管理产品，上述产品不存在分级

安排，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认购的每份计划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承担同等风险。

3、委托人的具体身份、人数、认购份额及认购资金来源等情况

经核查各资管计划拟认购人与汇添富基金签署的 《认购意向及保证金协

议》，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

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拟认购的委托人

的情况如下：

（1）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情况

序号 自然人姓名/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企业营业执照注

册号

认购份额（万

份）

资金来源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10000000111882 4,000 自有资金

2 上海诚鼎德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10000000123757 3,000 自有资金

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30100100019556 3,000 自有资金

4 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0110000647605 3,000 自有资金

5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034119 2,000 自有资金

6 上海欧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0229001148437 4,000 自有资金

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100007510 1,000 自有资金

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000000016182 1,130 自有资金

9 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5,000 自有资金

10 章小龄 350204195905****** 1,130 自有资金

11 林振 330825197806****** 2,000 自有资金

12 马文炳 320524197201****** 500 自有资金

13 黄梅 360502197701****** 240 自有资金

合计 30,000

其中，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上海国鑫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与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由德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与自然人龚伟明投资设立，已于2014年

10月20日取得《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并于2014年11月27日完成工商注册

登记。

（2）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5号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情况

序号 自然人姓名/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认购份额（万

份）

资金来源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100007510 1,000 自有资金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000000016182 1,130 自有资金

3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10120000000983 1,040 自有资金

4 刘雁 140102197306****** 300 自有资金

5 许静雅 050306**（台胞证） 300 自有资金

6 陈鱼海 330124198108****** 300 自有资金

7 傅善平 512201196501****** 800 自有资金

8 毕文荣 110108195605****** 300 自有资金

9 沈学琴 320922197605****** 1,000 自有资金

10 王树美 370728195109****** 3,130 自有资金

11 管立红 360102196312****** 100 自有资金

12 周红波 422202197210****** 300 自有资金

13 田俊 310104196708****** 100 自有资金

14 陈雁 230102197311****** 300 自有资金

15 孙斯惠 362422197311****** 150 自有资金

16 钱芳 310108197410****** 100 自有资金

17 周亚 310104196407****** 500 自有资金

18 陈蕾 310101197811****** 110 自有资金

19 李金红 370205198106****** 100 自有资金

20 陈莉莉 320382199012****** 150 自有资金

21 薛小兴 320421197005****** 420 自有资金

22 何光齐 510231194809****** 200 自有资金

23 周萍 310224197602****** 200 自有资金

24 杜玉峰 110107197703****** 300 自有资金

25 张水玉 320626195606****** 100 自有资金

26 陆莲娣 310110194810****** 100 自有资金

27 梅载欣 310107198211****** 100 自有资金

28 王春华 310109194807****** 300 自有资金

29 沈松花 330622196508****** 100 自有资金

30 郑向阳 330621197002****** 1,000 自有资金

31 薛在英 350103194404****** 200 自有资金

32 徐新喜 330625196801****** 2,000 自有资金

33 金莉 330123196712****** 500 自有资金

34 吴冬 310106197901****** 500 自有资金

35 杨华 330102197612****** 200 自有资金

36 章小龄 350204195905****** 450 自有资金

37 梁晓蒙 330382198407****** 600 自有资金

38 王卓颖 320203197603****** 500 自有资金

39 朱佩芳 310115197910****** 100 自有资金

40 许玥 110101198606****** 140 自有资金

41 章军荣 332623197402****** 100 自有资金

42 孔友红 320421197710****** 100 自有资金

43 陈桂秋 360103195010****** 100 自有资金

44 刘瑞元 360302197409****** 250 自有资金

45 袁伯银 110108196507****** 300 自有资金

46 李月才 310222196205****** 200 自有资金

47 何一鸣 332524196804****** 100 自有资金

48 方昊 310109197602****** 100 自有资金

49 陈炽寅 310110195012****** 200 自有资金

50 杜晓海 310222197301****** 200 自有资金

51 黄本尧 422822197205****** 150 自有资金

52 朱春富 220102197701****** 100 自有资金

53 张庆 530103196909****** 300 自有资金

54 高小华 310109197104****** 200 自有资金

55 栾杰 310110197004****** 300 自有资金

56 梁峙峰 130103197401****** 550 自有资金

57 王虎 320113196801****** 240 自有资金

58 欧阳文生 120104196703****** 140 自有资金

59 徐曼 330302197901****** 100 自有资金

60 黄萍 430102195603****** 1,000 自有资金

61 徐丹 HA9086*** 200 自有资金

62 刘晓东 110108196408****** 100 自有资金

63 谭会晓 230103197406****** 270 自有资金

64 谢红 310110196803****** 800 自有资金

65 李鑫 130102197011****** 200 自有资金

66 杨征 110102198101****** 100 自有资金

67 徐雅琳 230602196308****** 100 自有资金

68 闻国平 362228197512****** 100 自有资金

69 姜慧 330302197504****** 100 自有资金

70 何浪 210302196202****** 100 自有资金

71 董继平 110108196607****** 100 自有资金

72 陈军 310109197009****** 100 自有资金

73 曹宝连 132822195610****** 200 自有资金

74 方明理 430219196312****** 100 自有资金

75 方金枝 362323194306****** 100 自有资金

76 冯凌新 110108197304****** 100 自有资金

77 郭林 110102197501****** 200 自有资金

78 张亚煜 310105197104****** 100 自有资金

79 张可 460100197711****** 100 自有资金

80 董梦玉 320520194901****** 200 自有资金

81 王玲 220302197210****** 100 自有资金

82 刘培荣 220103197112****** 200 自有资金

83 张令玮 110108196211****** 150 自有资金

84 张梅 110101197111****** 200 自有资金

85 黄安琪 440229198711****** 100 自有资金

86 舒宏 310222196704****** 100 自有资金

87 唐雷 310101196812****** 100 自有资金

88 阚玲娟 320106197706****** 100 自有资金

89 张春梅 310227197102****** 100 自有资金

90 王木桂 420105194909****** 100 自有资金

91 吴晓岚 350102197309****** 200 自有资金

92 张瑾 310101197408****** 200 自有资金

93 陈苏勤 610121196012****** 100 自有资金

94 陈海平 330304197907****** 100 自有资金

95 施顺华 320926196212****** 100 自有资金

96 刘艳萍 320926196105****** 100 自有资金

97 刘以非 310109197006****** 100 自有资金

98 高乐琪 110108199012****** 100 自有资金

99 邱榕 110108197212****** 100 自有资金

100 章晓仑 332602197702****** 100 自有资金

101 臧晓蕾 410105197402****** 100 自有资金

102 原舒 320583197911****** 130 自有资金

合计 30,000

（3）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情况

自然人姓名 身份证号 认购份额（万份） 资金来源

程义全 330724197202****** 1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0,000

（4）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认购份额（万份） 资金来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0000000016182 1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0,000

4、保荐机构核查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的认购能力

（1）获得各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函》

保荐机构获得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出具的《承诺函》，各相关主体承诺的主要内容

如下：

承诺主体名称 承诺内容

瑞康医药

经核查确认，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

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中不存在持有本公司

股份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以下

统称“利益相关方” ）。 公司承诺利益相关方不会参与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认购成为

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或受益人。

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和存续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以自己或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向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亦不会对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作出保底承

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TB�Nature�Limited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将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汇添富基金拟设立和管理的汇

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5号资产

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份

额或产品。 如有违反，所得收益归上市公司。

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和存续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以自己或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向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亦不会对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作出保底承

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张仁华及韩旭夫妇

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将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拟设立的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

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或产品。 如有违反，所得收益

归上市公司。

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和存续期间，不会以自己或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

式向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亦不会

对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的收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

安排。

瑞康医药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将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拟设立的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

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或产品。 如有违反，所得收益

归上市公司。

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和存续期间，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不会以自己或他人名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

方式向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 亦不会对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及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作出保底承

诺或者类似保证收益之安排。

汇添富基金

一、本公司拟设立和管理的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

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均为本公司自主

管理产品，上述产品不存在分级安排，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认购的每份计划份额具

有同等的合法权益，承担同等风险。

二、 本公司拟设立及管理的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现有投资人

中不存在持有瑞康医药股份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瑞康医药，瑞康医药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近亲属（以下统称“利益相关方” ）。 在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存续过

程中，本公司会对拟认购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投资者进行核查，保证不会以任何形式

向利益相关方出售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三、 本公司确认并保证在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

添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设立和存续

过程中不存在瑞康医药及瑞康医药的关联方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为参加认购上述资

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无论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认购）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

况。 本公司确认并保证上述资产管理计划没有且不会接受瑞康医药及瑞康医药的关联方

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补偿。

四、本公司将促使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

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人在瑞康医药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锁定期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计划。

五、在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理成全球视

野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间，本公司承诺通过上述资

产管理计划所持贵公司股份发生变动时，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关

于上市公司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短线交易、内幕交易、信息披露等规

定），相关方不得配合减持操控股价。 具体如下：

5.1�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在存续期间内除参与认购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不

会再在二级市场另行购买公司的股票。

5.2�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不进行短线交易，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不得将其持有的贵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

5.3�保证不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减持， 在如下相关期间不减持其持有的贵公司股票：①

贵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至

最终公告日；②贵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③自可能对贵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进入决策程序之日， 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4�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履行权益变动涉及的信

息披露义务。

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

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

划、 汇添富—理成全球视野

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

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的

拟认购人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本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系持有瑞康医药股份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韩旭、张仁华、TB�Nature�Limited），

或与瑞康医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韩旭、张仁华、周云、张莲梅、崔胜利、杨博、王

锦霞、金福海、吴国芝、刘志华、陶春芳、黄少杰、阎明涛、苏立臣、韩松、尚毅力、徐世奎）及

其直系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二、 本单位/本人知悉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5号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

富—理成全球视野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瑞康健康之家资产管理计划系汇添富基金自

主管理的主动管理型资产管理产品，本单位/本人不干涉汇添富基金对该资产管理计划的

投资管理行为。 本单位/本人投资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系完全以自有资金并以自己名义进行

的独立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存在接受瑞

康医药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况。

三、在瑞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锁定期内，本单位/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产品

份额或退出计划。

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合伙人（上海国

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德

同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龚伟明）

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单位/本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系持有瑞康医药股份比例超过5%以上的股东（韩旭、张仁华、TB�Nature�Limited），

或与瑞康医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韩旭、张仁华、周云、张莲梅、崔胜利、杨博、王

锦霞、金福海、吴国芝、刘志华、陶春芳、黄少杰、阎明涛、苏立臣、韩松、尚毅力、徐世奎）及

其直系近亲属存在关联关系。

二、 本单位/本人知悉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系汇添富基金自主管理的

主动管理型资产管理产品，本单位/本人不干涉汇添富基金对该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管理

行为。 本单位/本人在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的出资系完全以自有资金并以自己名义进行的独立投资行为，并自愿承担投

资风险，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投资的情况，不存在接受瑞康医药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的情况。

三、在瑞康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的锁定期内，本单位/本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上海

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或退出合

伙。

（2）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人为投资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的，核查其具体信

息

经核查，汇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4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优势

医药企业定增计划5号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人为投资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的，

有下列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认购份额（万

份）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10000000111882 4,000

2 上海诚鼎德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10000000123757 3,000

3 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10110000647605 3,000

4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034119 2,000

5 上海欧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0229001148437 4,000

6 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0141000115606 5,000

7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10120000000983 1,040

上述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00000011188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时建龙

注册资本：3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4月24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常德路774号2幢107N室

经营范围：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东情况：该公司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系A股上市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②上海诚鼎德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00000012375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庄启飞

注册资本：74,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3月1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永嘉路18号一楼4-021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占比

1 上海诚鼎环境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00,000,000 54.05%

2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3.51%

3

上海爱法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70,000,000 9.46%

4 江苏科林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4.05%

5 上海益盟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4.05%

6 杭州高士达印染有限公司 30,000,000 4.05%

7 浙江万利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30,000,000 4.05%

8 上海日荣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0 4.05%

9 江苏益兴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35%

10 昆山诺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1.35%

合计 740,000,000 100%

③上海正海国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310110000647605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正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沈洪良）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5日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18号1601-2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④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10000000003411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许国平

注册资本：4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8月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股东为国务院

⑤上海欧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229001148437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曹光冲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6日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841弄5号67宗地29幢一层B区170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

务，家电维修，货运代理，销售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建筑装潢材料、家具、汽配、

机电设备、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⑥上海德同医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310141000115606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7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38号2幢2层204-42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⑦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31012000000098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福杰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6日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686弄3号15楼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之间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

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

价证券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图：

（3）核查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的认购能力

保荐机构查阅企业认购人的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信息、注册资本等信息；收

集并查阅个人认购人的房屋产权证、银行账户、存单信息、基金资产信息、证券

账户信息以及持有理财产品等资产信息。通过上述手段对各资产管理计划的认

购人的资产状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各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人具备与其认购份额相应

的认购能力。

综上，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瑞康医药本次发行对象中，张仁华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之一，其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的情

形；其他发行对象及其最终投资人和受益人与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无

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于最终投资人的自有资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瑞康医药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认购资

金来源的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特此公告。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3日


